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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8_B0_88_E5_c26_488660.htm 一谈起社会热点，人

民都会感觉热点就在身边，但是，要真的对某一社会热点做

出详细的解释，进行相对全面的陈述，就感到没有几分钟就

无话可说，怎样才能了解到社会热点，到哪里去找热点，把

握热点的来龙去脉，这确实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能力

问题。 根据近几年命题的思路，笔者以为，考生可以到以下

所推荐的网站或杂志报刊来寻找社会热点的出处，了解热点

问题的前因后果，把握热点的特点本质，理解热点的解决方

法。 1、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 该网站是中央政府

的门户网站，隶属于国务院，该网站以最权威的方式刊登国

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发布的各种方针政策，所出台的每一个

文件都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有许多问题属于社会热点问题。

如2007年的土地问题所给定的资料，虽然许多辅导老师认为

自己押住了命题，其实，关于土地问题的现状、如何解决土

地问题的措施，国务院于2006年8月31日专门发布了《国务院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对保

护土地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如 一、进一步明确土地管

理和耕地保护的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

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将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包括占用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

实际耕地保有量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作为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考核、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依据；实际用



地超过计划的，扣减下一年度相应的计划指标。国土资源部

要加强对各地实际建设用地和土地征收情况的核查。 按照权

责一致的原则，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法由国务院分批次审

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

总后一次申报，经国土资源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由省级

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实施方案报国土资源部备案。 严格

实行问责制。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的，对

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应当追究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人的领导责任。监察部、国土资源部要抓紧

完善土地违法违规领导责任追究办法。 二、切实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长远生计 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

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各地要认真落实国

办发〔2006〕29号文件的规定，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

社会保障工作。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有关规定纳

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中解决。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三

、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

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土

地出让总价款必须首先按规定足额安排支付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补助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不足，其余资金应逐步提高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以及用于廉

租住房建设和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 四、

调整建设用地有关税费政策 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缴纳标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范围，以当

地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对

违规减免和欠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要进行清

理，限期追缴。其中，国发〔2004〕28号文件下发后减免和

欠缴的，要在今年年底前全额清缴；逾期未缴的，暂不办理

用地审批。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要抓紧制订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和适时调整的具体办法，并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分配使用管理。 

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财政部、税务

总局会同国土资源部、法制办要抓紧制订具体办法。财税部

门要加强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 五、建立工业用地出

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 国家根据土地等级、区域土地利

用政策等，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

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工业用地必须采用

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

标准。低于最低价标准出让土地，或以各种形式给予补贴或

返还的，属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要依法追

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六、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并依

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禁止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

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擅自扩大建设用

地规模。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必须符合规划

并严格限定在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未依法办理农用



地转用审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批准通过“以租代征”等方

式占地建设的，属非法批地行为；单位和个人擅自通过“以

租代征”等方式占地建设的，属非法占地行为，要依法追究

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七、强化对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要认真履行国务院赋予的职责，加强对地

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提出纠正或整改意见。对纠正整改不

力的，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纠正整改。纠正整改期间，暂

停该地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依

法行政，对土地利用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凡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执行和不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八、

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收

、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触犯刑律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超计

划批地用地、未按期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及其

他规定税费、未按期足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而征占土地，

以及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位置，以

规避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应依法上报国务院审批的，要追究有

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完善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协调机制，加

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监察部要会同国土资源

部等有关部门，在近期集中开展一次以查处非法批地、未批

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行为为重

点的专项行动。对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要公开处理，涉嫌

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各地区、各部



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土地调控的各项措施。

各地区要结合执行本通知，对国发〔2004〕28号文件实施以

来的土地管理和利用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对清查出的土地违

法违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试想，如果考生在考前阅读过这

个文件，必然对作答试题有着直接的作用，尤其是最后的作

文题，可以把文件中的观点直接使用。 2、新华网。新华网

是隶属于国务院的我国最大的新闻传播机构，该网站的“专

题专栏”、“访谈专题”，往往都是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

热点问题给予的深度报道，有助于考生全面真实了解问题的

全过程。2006年的申论试题，就是新华网中“新华访谈”的

原文，只是把访谈的“武部长”换成了“D部长”，如果考

前阅读过，绝对帮助很大。 3、半月谈。半月谈是当前非常

具有品牌的一本杂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该杂志

的“经济纵横、”“社会经纬”等栏目都是对某一热点问题

的较宏观的报道或介绍，可读性强，反映面广。 4、了望周

刊。该杂志对每周所发生的社会热点都给予了集中了关注和

报道，有助于及时了解真相，把握时代的脉搏，笔锋犀利，

见解深刻，值得思考。 5、人民网。作为中央一级依托人民

日报的政府性网站，有着反映问题的敏感性和主导性，其中

的“热点专题”、“理论专题”有着对社会问题的集中资料

，有助于拓宽思路，提升高度。 除此之外，考生还从在所在

地的报纸新闻中寻找热点，有些报纸是转载大报的一些内容

，有些是对某一问题的汇总和归纳，都有阅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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